法库县2025年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
实施方案

按照《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辽农办田发〔2025〕509号)要求，为落实好2025年法库县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切实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一、目标任务
2025年，法库县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任务面积15万亩，每个实施区域能够相对集中连片，最终以实际实施面积为准。
二、实施区域和面积
综合考虑全县耕地面积、连片程度、项目实施条件、往年项目实施情况及农户意愿等因素，确定在我县5个乡（镇）的旱地上实施(详见附件1)。实施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可根据各乡（镇）实际进行调整，最终以实际实施面积为准。
三、技术措施
坚持用养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结合农田工程措施，以粪肥堆沤还田、秸秆还田、旋耕（深翻、深松等鼓励引导农民自主）整地为主的农艺措施，培育黑土地肥沃耕作层，提高项目区黑土耕地质量。以畜禽粪便等为主要原料堆沤有机肥并施用，通过“政府补贴+农户自主施用”的方式，鼓励和带动项目区农户增加有机肥施用量；适宜地块遵循当地农户的农业生产习惯，在旱地或水田进行旋耕或深翻、深松整地作业。
四、实施方式
根据任务面积、资金额度、中标价格、所需堆沤肥数量等情况，履行相关程序，就地就近择优选定供货企业并签订供货及服务合同。组织供货企业开展堆沤肥还田作业。秸秆还田、旋耕或深翻、深松整地等措施结合我县实际及农业生产习惯，由农户自主实施。
五、重点工作及实施要求
(一)加强统筹实施。我县按照“既衔接配合，又避免重复”的原则，围绕黑土地保护工程年度目标任务，加强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与农机旋耕、农机深松、深翻整地等项目衔接实施，共同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确保完成项目任务。
(二)加强项目管理。通过项目核验、调研指导、信息化监测、群众监督等方式，加强对堆沤肥质量、机械作业等关键环节的管理，确保实施质量与效果可追溯可核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在肥料质量方面，依据《农业废弃物堆沤肥料生产技术规程》(DB21/T 3419),开展堆沤肥产品质量抽检，确保还田有机肥质量达标。在县级抽检基础上，省农业农村厅开展堆沤肥产品质量省级抽检。要加大项目信息公开力度，充分发挥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在项目实施和验收等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三)严格项目验收。按照《辽宁省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验收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年度任务实施完成后，及时做好项目验收及总结工作。
（四）做好监测评价。
在项目区布设黑土地耕地质量调查评价点15个，及时采集项目实施前后土样，分析化验，收集数据信息，编制监测评价报告。
六、补助标准与资金分配使用
法库县2025年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资金1500万元，来源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实行提级管理，全部下达至省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主要用于堆沤肥还田、省级质量抽检、上图入库等方面支出。县级财政不承担垫资、借款、担保、承诺等责任，若省级资金未能及时拨付，项目相应顺延，县级政府不承担违约责任。法库县自筹资金55万元，分别用于项目监理服务30万、项目第三方验收服务10万元、耕地质量评价及培训15万元。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法库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推进落实工作小组,加强统筹，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县政府为项目实施责任主体，全面落实项目任务和要求。县农业农村局与供货企业签订供货及服务合同，明确任务，压实责任。将项目列入县级审计计划，对实施全过程进行审计监督。
(二)强化投入保障。充分发挥中央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积极争取地方资金投入，将项目监理、技术指导培训、监测评价、项目验收等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保护力度。
(三)加快实施进度。抢抓农时，加快推进有机肥抛洒、秸秆还田、旋耕、深翻、深松整地等田间作业。切实加强对项目实施的日常监管，及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要积极组织、措施有力、保护效果明显，同时按要求配合审计、监督等工作。
(四)强化指导服务。依托教学、科研、推广等单位的技术优势，成立专家指导组,加强工作指导。组织成立技术指导组，在关键农时季节，加大对基层农技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种植大户等的指导培训，解读黑土地保护法规政策，培养田间地头的“土专家”,因地制宜加强技术组装集成应用。积极宣传推广一批农民看着好、用得起、效果佳的技术，多角度全方位展示黑土地保护利用效益，提升农户黑土地保护意识。

附件：1.法库县2025年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任务落实表




附 件 1

法库县2025年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任务落实表
	序号
	计划实施乡镇
	计划实施面积(亩)
	备注

	1
	叶茂台镇
	40000
	

	2
	秀水河子镇
	50000
	

	3
	登仕堡子镇
	20000
	

	4
	大孤家子镇
	20000
	

	5
	十间房镇
	20000
	

	合计
	150000
	


注：实施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根据各乡（镇）实际进行调整，最终以实际实施乡镇及面积为准。项目任务调整须由实施乡镇提出书面申请，经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并报县政府批准后实施，调整结果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